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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昃臣道八號  
立法會大樓  
立法會食物安全及理璄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 
(經辦人：李蔡若蓮女士 )  
(傳真 :  2 5 0 9  0 7 7 5 )  
 
 
李女士 :  
 
 
  在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召 開 的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
委員會與環境事務委員會舉行的聯 席會議上，與會議員 表

示 希 望 了 解 衛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(衞 福 局 )與 國 家 質 量 監 督 檢

驗檢疫總局（簡稱質檢總局）就食 品安全、動植物檢驗 檢

疫 和 衞 生 檢 疫 領 域 的 交 流 和 合 作 所 簽 署 的 新 合 作 安 排 內

容。現謹回覆如下：  

 

 衞 福 局 與 質 檢 總 局 在 本 年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於 北 京 簽 署

新合作安排，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 港在食品安全、動植 物

檢驗檢疫和衞生檢疫領域的交流和 合作。新合作安排加 進

了新元素，包括香港逐步加強源頭 的檢驗檢疫和監督， 不

定期派員到內地巡查有關產品的種 植及養殖塲，以確保 供

港食品和農產品的安全衞生。  

 

 另外，兩地亦會磋商統一雙方檢驗檢疫的程序、方法

和標準，以及加強在打擊非法進出 口、國際重大檢驗檢 疫

問題上的協調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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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地方合作的層面，廣東、深圳和珠海出入境檢驗檢

疫局與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、漁農 自然護理署和衞生署 會

繼續定期舉行輸港食品安全衞生控 制會議、不定期的業 務

磋商會議和出入境衞生檢疫的交流 會議，進一步加強溝 通

及協調。  

 

 雙方亦同意繼續就內地與香港食品、動植物及其產品

檢驗檢疫和衞生檢疫的法律、法規 、標準及管理經驗相 互

進 行 交 流 ， 並 組 織 兩 地 技 術 專 家 和 管 理 人 員 進 行 技 術 交

流、考察和訪問等。  

 

 如議員需要其他資料，請與我聯絡。  
 
 
 

衛生福利及食物局  
首席助理秘書長  

 
 
 
 
 
 
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二日  
 
 
 


